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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民生必需品配給、配售編組體系圖 
 

 

 

 

 

 

 

 

 

 

 

 

 

 

 

 

 

 

 

 

 

 

 

 
 

 

 
 

 

 

 

 

民生必需品配給、配售指導會報 

秘書處－辦理配售

配給聯絡組（國防

部派員） 

配售項目整備機關 

一、農業部農糧署 

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三、經濟部能源署 

民生必需品配售執行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編組 

民生必需品配售執行小組 

鄉、鎮、市、區公所編組 

配售站 

本島－村里長或公所業務主管

開設 

外離島－鄉鎮市長開設 

配售項目供應機關（構） 

一、食米：農業部農糧署各分

署及辦事處 

二、食用油及食用鹽：公、民

營生產製造業者 

三、液化石油氣：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及液化石油氣分 

裝業者或氣體分裝業者 

受配戶（人） 

按鄉、鎮、市、區公所繕造之

受配名冊發送配售憑證 

統籌 

配售 憑證 

協調民營 督導公營 

供應 

協調 

圖例：    指揮、督導作業線 
 

       協調線 
 

       供應配售線 

經濟部與相關部會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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